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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河南省灾荒救助体系措施及成效
孙训华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１５）

［摘　要］国民政府时期，河南省政府为应对日益频繁的灾荒，建立救灾组织机构、制定救灾运作规
范以构建救灾组织体系；大力整顿仓储、开展植树造林、重组水利机关和兴建水利设施，积极开展防

灾减灾工作；调配散放赈粮、筹集拨放赈款、开展以工代赈，实施灾荒救助措施。这一时期，河南省

政府的灾荒救助体系特点是：运用近代化的技术手段宣传赈灾，积极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救灾，

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扩充赈灾资金。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中虽然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救助成

效有限，其原因是：苛捐杂税众多，民间经济负担沉重；赈灾过程中贪婪腐败现象严重；农民日益贫

困，抗灾自救能力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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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河南省灾荒发生的频率及其所
造成影响，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尽管国民政府的

救灾工作相对前清而言，无论是其重视程度还是动

员力度，都有明显的增强，但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衰

败等诸多因素，灾荒救助工作并未取得预想效果。

作为近代灾荒最为频发的地区，河南省的情况是国

民政府灾荒救助的一个缩影。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

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灾荒的成因及其影响层次，而对

于地方灾荒救助体系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拟通

过分析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间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
的框架及存在问题，深入了解民国时期地方灾荒救

助体系的特点及成效，以期为今后的救灾工作提供

参考。

　　一、河南省政府的灾荒救助体系与

运作

　　１．构建救灾组织体系
（１）建立救灾组织机构
为应对日益频繁的灾害，更好发挥政府对于灾

荒救助影响，河南省政府奉命于１９２９年４月成立河

南省省赈务会，隶属于省政府，“盖合省政府委员二

人，省党部委员二人，民众团体五人组织”。［１］（Ｐ５６０）赈

务会成立以后，成绩显著，３个月时间，各种捐助及
中央、地方所筹集的赈款已达２７５８５０元。大部分
用于散放各县急赈，部分款项用于办理工赈和平粜。

１９３５年，成立河南省水灾救济总会，主要办理急赈、
工赈、收容等事宜，并且在各县设水灾救济分会共计

３５处。河南省政府设立的赈灾机构，多为临时筹设
性质，由于政府财政专款的支持，赈灾工作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通过发放急赈、设粥厂、工赈等措施，灾民

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救助。

（２）制定救灾运作规范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河南省政府陆续制定、颁

布了一系列救灾法规和办法，以规范救灾工作的各

种机制。在全省范围内筹集平粜基金，针对灾荒期

间省内受灾地区缺粮的现状，先后颁布了《筹购款

粮及运输办法》《以富养贫办法》等，以稳定市场粮

食供给，后又陆续制定了《紧急救灾实施办法》《奖

励各县绅商富户自动救济灾贫办法》《调剂民食办

法》《节食救灾办法》《收养灾童办法》《牲畜保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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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开仓贷谷及散放办法》《专员、县长办理救灾奖

惩办法》等规定。上述种种救济措施，采用中央赈

灾与地方自救相结合的救灾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了自然灾害对于社会民生的破坏。

２．积极开展防灾减灾工作
（１）大力整顿仓储
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积谷备荒显得尤为重要。

早在清朝乾隆时期，全省常平仓、义仓、社仓，贮谷

２５６万 石 有 余，劝 捐 民 社 仓 贮 谷 ７３万 石 有
余［１］（Ｐ５５２）。仓储量相当可观，有效地发挥了防灾备

荒的功效。但近代以来，积谷量逐年下降。民国初

年，仓储制度几近废弛，“清时虽不时开仓赈济，然

犹时借时还，仓储常满。自民国以来，民乏隔岁之

粮，官无期年之任。仓政废弛，只有支出，未有偿还，

早已一粒无存。”［２］南京政府成立后，政治形势渐趋

稳定，政府开始重建仓储。河南省政府要求各地严

格整顿仓储，“由厅规定查报二麦收数、秋禾收数、

谷价并旧仓状况，及新仓筹设情形，印成表册，交由

查禁烟苗委员，附带查报，以为责成之标准，而杜藉

词延宕之弊”［３］。１９３３年，鉴于各县整顿仓储未能
划一，河南省政府提出了具体的仓储整顿办法大纲，

要求“于最短期间，以最低限度，将县仓区仓分别成

立，一面督饬区保甲长宣传仓储必要，俾各协力举办

义仓，即以办理仓储为各该县长之考成。自经通令之

后，本厅当随时派员考查，倘仍有玩忽情事，一经查

明，定行严惩不贷”［４］。据统计，１９３２年河南省全省
仓储粮为１．１万石左右，经过数年的整顿，１９３５年全
省积谷已达２９４１３石，连同旧谷共４５８１６石。［５］（Ｐ３３１）

（２）开展植树造林
为进一步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河南省政府

制订了一系列防灾造林的制度，并出台许多植树绿

化措施，积极开展各种造林活动。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河
南省政府将原北洋军阀时期所设的林务监督改为森

林办事处，加强对全省林业建设的管理，全省林务开

始有了统一管辖机关。１９２８年 ５月，省政府公布
《承领荒地造林暂行条例》，又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加

强植树造林的法规条例，如《拟定林业合作社规则》

《订定强制人民造林条例》《订定各级林务行政人员

奖惩条例》等。在这些法令条例的指导下，河南省

先后组织营造了中山纪念林、各县模范林等，进行河

岸造林、坟地种树，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强制人民造

林。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人工林面积较以往有了

明显的增长。据当时的河南省政府统计，１９２９年，
全省共植树３４６９９６４株，１９３０年为 ３８７９１０２株，

１９３１年更是达到５３３０５５１株，三年合计全省共植
树造林１２６７９６１７株。［６］可见，河南省当时的森林覆
盖面积有了较大的提升，对防灾减灾起到了非常积

极的作用。

（３）重组水利机关，兴建水利设施
河南省水利管理机关早在民国初年就已设立，

却因经费欠缺、政局动荡，纯属有名无实，水利设施

已逐年老化，“河渠蓄泄无度，以致旱则赤地千里，

潦则汪洋一片”，尤其是民元以来，战乱频仍，水利

建设已经严重滞后于农业发展的需要，以至于“十

年之内，旱者七，潦者二，年谷顺成者，不过十一耳。

欲救济之，水利自不可缓也。”［１］（Ｐ６８７）１９２８年 １月，
河南省政府按照河流大小、水利设施具体情况，先后

将全省水利机构整合为４８个水利分局。１９３２年，
又改组为４个水利局。１９３５年，又改组为河南省水
利处，隶属于省建设厅，负责管理全省水利建设事

务，水利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起色。据统计，仅

１９３１年一年，全省有５４个县共疏浚及开挖大小沟
渠２３２处，有３１个县疏浚大小河流５１处，有２２个
县凿井共４０８８口。［７］

３．开展实施灾荒救助措施
（１）调配散放赈粮
饥荒之年，灾民最急切盼望的是赈粮。由于灾

荒不断，人口众多，河南省粮食本就不充裕，如遇上

饥荒年景，粮食缺乏便成为了困扰当局的迫切问题。

１９２９年１月，因灾荒严重，河南省决定向江苏购米
１０万石。１９３２年鄢陵水灾，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
会郑州办事处“拨给美麦一百二十吨，计一千四百

九十四包，重十八万斤，按全县一百八十二乡镇，每

乡镇分八百斤发给”［８］。１９３３年，黄河大水，泛滥成
灾，国民政府在河南省兰封、滑县等２１县共散放救
济赈粮２０１万余斤。［９］从救灾应急效果而言，赈粮无
疑是最为理想的方式。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与

交通设施、天气状况以及社会政治形势有关。对于

交通便利、政治相对稳定的地区，可起到立竿见影的

效果；对于战火纷扰、交通不畅的地区，赈粮必然不

能及时运往灾区，一旦出现积压、耽搁时日，不但延

误救灾时机，赈粮也会出现霉质，进而造成损失，影

响到灾荒救助效果。

（２）筹集拨放赈款
除赈济粮谷外，拨放赈款也是一种常用的救灾

手段。灾荒发生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便会立刻拨放

赈款，开展救灾。１９３１年河南省大水，泛滥成灾，国
府水灾救济委员会下拨赈款１０万元救济河南省灾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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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１０］１９３６年河南省全省大旱，经多方呼吁，财政
部前后共拨给公债票面３０万元，售后现款为１８万
元左右，用于救济豫灾。［１１］拨放赈款，一直是政府赈

灾的主要手段，可以实现快速高效的救灾效果。但

由于受灾区域较广，赈款数额有限，难免在赈款分配

上出现各种矛盾和纠纷，程序上的繁琐也在一定程

度上延误了救灾的良机。同时由于经办赈款、参与

赈灾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侵吞克扣赈款的违法案

件层出不穷，严重制约了救灾的成效。

（３）开展以工代赈
工赈作为传统荒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灾荒救

助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民元之后，

政治动荡，经济衰败，政府当局仍然将急赈放在了灾

荒救助工作的首位，对工赈没有给予足够的投入。

１９２８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工赈逐渐引起了各级救灾
机构的重视，“古言荒岁役民，原出于不得已，而未

始非良法也。浚河筑堤诸务，受其值，救目前之饥

荒；藉其劳，免将来之水旱。故筹办工振，实救荒最

善之策也”［１０］（Ｐ２１）。１９３２年，西华境内沙河暴涨，泛
滥为灾，绅民“向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呼吁，蒙

准拨发赈麦赈款分别办理沙颖工赈……复以余款设

立颍河下游桥工委员会，建修沿河桥梁十一处，植树

十万株”［１２］。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时期，河南省政府已经开始

将防灾与救灾进行了初步的结合。虽然从救灾成效

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考虑到当时社会

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势，这种灾荒救助的举措还是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通过分析河南省政府所采

取的种种灾荒救助措施，可以看出尽管政府已经意

识到防灾的重要性，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又只能将有

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到灾后的补救上来，缺乏

防灾救灾的长效机制。这一时期，河南省政府虽然

构建起了灾荒救助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是并未掌握

近代灾荒救助的科学方法与先进的救灾思想。因

而，面对无法抗拒的灾荒，只能疲于应付，以致于无

法取得救灾的明显效果。

　　二、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的特

点及其在灾荒救助中的作用

　　１．河南省政府所构建的灾荒救助体系趋于近
代化

（１）运用近代化的技术手段宣传赈灾
民国时期，河南省政府在救灾方面采用了大量

的近代化技术手段，比如通过近代化的媒介手段及

时向外界传播救灾信息。报纸和电报就是其中非常

重要的方式，以１９３１年江淮大水灾为例，作为当时
中国社会影响力度较大的《申报》连续刊登了呼吁

赈济豫灾的报道和通讯，诸如《济生会豫赈主任出

发》《济生会豫赈纪要》《河南省刘峙主席急电乞赈》

《河南省赈务会恳拨款粮赈灾电》《豫省赈务会电告

水灾》《张钫电张学良乞赈》《豫省府请拨赈灾公债》

等。在当时全社会范围内，让国民更加及时、真实、

全面了解河南省的灾情，对于动员社会各方赈济豫

灾产生了较好效果。

（２）积极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救灾
官方赈灾一直以来就是传统荒政的主要内容，

但民国时期，政局混乱，财政匮乏，政府应对灾荒力

不从心，于是动员民间力量参与救灾，“本省灾区广

袤，灾情惨重，又值库款支绌，募赈有限，以之散给各

乡，其为数直等于杯水车薪，而各县不乏殷富之家，

慈善之士，劝捐义赈，实属要图。一方可免办赈不善

之弊，同时灾民得受实惠”［１０］。民间救灾开始快速

的兴起，１９３０年河南省大水，灵宝乡绅张重仁于本
地“散粮二十余石，全活颇众”［１３］。１９３１年，河南省
水灾，沙河两岸各县受灾较重，“现该处士绅组织沙

河水灾救济会，实地调查，筹款疏浚，以期免除永久

灾患”［１４］。１９３２年７月，“霪雨为灾，漳河决口六十
余丈”，“邑绅王孝德、李建勋会同临漳绅士倪建勋

等组织临时河防局，堵塞决口”［１５］。同时也出现了

一批专门的救灾赈灾机构，主要包括华洋义赈会河

南省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在河南省的各分会、旅平河

南省赈灾会、旅京河南同乡会。这些机构通过筹募

粮款、移民垦荒等措施，在河南省灾荒救助中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３）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扩充赈灾资金
在整个的灾荒救助体系之中，救灾资金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民国时期，政府财政支绌，而灾荒又异

常严重，仅靠政府的赈款，无疑是杯水车薪。据国民

政府统计，１９３２年河南省受灾面积１４万多平方公
里，灾民１４８０万人以上，因灾外迁者３５万多户，死
亡３４万人，财产损失１８９３万元以上，而全省所得
公私赈款不过２３万元［５］（Ｐ３１２）。面对巨大的救灾资

金缺口，河南省政府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如发行

赈灾公债、发动政府机关捐薪助赈，组织社会知名人

士开展义演、动员省外慈善团体募捐及提倡政府机

关开展节约助赈等。这一时期河南省政府所采取的

赈款募集方式，已经打破了传统荒政的单一模式，体

现出民国时期河南省救灾资金来源的多样化，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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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改善了救灾环境，提升了救灾成效。

２．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体系中的作用及其救
灾成效

（１）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救灾体系的运作中，政府在灾荒救济过程中

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河南省政府组建的专门救灾

机构———河南省赈务会，负责救灾工作的统筹与协

调。灾害一旦发生，政府便会立刻启动救灾工作，并

通过政令以及新闻媒体等各种渠道，向全社会发出

最为权威的赈灾呼吁。虽然富绅积极参与当地赈

灾，但政府依然保持着对民间救灾力量的引导与控

制。尽管在近代救灾体系中，民间救灾力量异军突

起，但其从属于官方救灾体制的模式依然没有得到

根本改变。这种民间无法取代的官方主导式的赈灾

体制，有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聚集大量的物资和资

金，保障救灾有效运行。

（２）河南省政府的灾荒救助成效有限
尽管灾荒来临之时，河南省无论是政府当局还

是民间人士都采取了众多的救灾措施，但在当时政

局动荡、经济衰败的背景下，政府的灾荒救济在灾害

频仍的现实面前，其救助效果依然是非常有限的。

１９３５年偃师境内河流满溢、山洪暴发，省赈务会拨
洋１０００银元，连同其他各种方式所募集的赈款共
计８０００银元，赈粮６万斤，这些即便是完全无余地
发给灾民，人均也只能得到８两粮食，１角钱。１９３６
年临汝旱灾严重，省政府拨振款２０００余元，灾民每
口仅能分的五分钱，尚不够一餐之用［１６］。据国民政

府统计，１９３１年，河南省全省各河决口长达８６００余
华里，灾民９４９万人以上，死亡１１万人，物产损失约
计２２９５５万余元［５］（Ｐ３０４－３０５）。１９３４年，河南省受灾
田地共 ３４６９．４万亩，占田亩总数的 ３７％［５］（Ｐ３２６）。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河南省政府尽力救济灾荒，但其

救灾成效并不十分明显。

　　三、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成效

发挥的限制性因素

　　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成效发挥的限制性因
素，除了自然因素之外，政府自身的弊端也是不容忽

视的重要因素。

首先，苛捐杂税众多，民间经济负担沉重。民国

时期，政府当局对广大农民加捐加税、重捐重税的现

象极为严重。作为传统田赋征收大省的河南省，人

民经济负担更为沉重，据统计，１９０２年，全国最好的
稻田每亩税不过四角，而到１９２９年，豫南稻田平均

每亩赋税负担增至１．１９６元，较１９０２年平均额上升
近３倍［１７］。各地驻军“吃地面”（饷项及一切军需、

草料全让地方供应）十分普遍。辉县、滑县见于册

籍的一年就分别为１００万、４００万元以上，人民实际
负担数倍于此数。１９３２年，据国民政府统计，河南
省２０个县水田每亩平均负税５．６元左右，４３个县
旱地每亩平均负税５．６元，均相当于清末地丁之１４
倍［５］（Ｐ３１２）。１９３４年，《东方杂志》曾报道，今大灾之
后的河南省附加税名目就高达 ４２种，居全国前
列［１８］。鉴于河南省捐税名目繁多，有超过征税十倍

以上者。１９３４年６月份省政府先后免去３００余种
捐税，１０月召开财政会议后又免去县杂捐２１种，各
县私收田赋附加查免４６种。尽管如此，未上报的捐
税还不知有多少。由此可以看出民间负担何

其重［５］（Ｐ３２６）。

其次，赈灾过程中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民国时

期，财政支绌，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救灾助赈机构的赈

款也仅仅是杯水车薪，但即便如此，仍有人在赈灾过

程中，营私舞弊，侵吞赈款，从中渔利。１９３２年，河
南省省民政厅指出，“查河南省各县，自去岁以来，

被灾奇重，分配赈款，亦不在少数。惟各属散放人

员，及各区绅董，往往经人控告，有吞食挪用情弊，自

非切实查察，认真整顿，不足以维赈务”［１９］。汝南县

十九店以往所积累之社仓积谷，数年来一毫未动，合

计应有积谷１５００石，灾荒严重时，各方决定开仓赈
济，当开仓时才发现所积仓谷早已被仓库主任“都

信手挥霍，或者经营了买卖，现在是一点没有”［２０］。

遭遇蝗灾更是一些地方贪官发财的大好机会，“这

正是各省、各县政府中靠‘吃蝗虫’肥胖起来的贪官

污吏们所大为高兴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年年除之

不尽的严重的蝗灾中得到更多更多的‘奖金’，而使

自己更肥更胖”［２１］。

最后，农民日益贫困，抗灾自救能力严重不足。

因灾致荒，因荒成灾，近代以来社会灾荒的演变一直

没有摆脱这一恶性循环。灾荒的打击极度地增加了

农民生存的负担，造成了农村社会的日渐破产。即

便勉强熬过了一个灾荒，在濒临破产的农村社会，农

民在下一次灾荒面前依然毫无抵抗力。１９３６年，经
济学家朱其华曾把中国人群按照经济生活状况进行

了分类，其中处在贫穷线的人口为１８．７％，饥饿线
的人口占６２．５％，死亡线的人口占到１２．５％，全国
人口的 ９３．７％已经基本上无法维持最低生活
了［２２］。而在这个群体中，农民的人数显然占绝大多

数。农民在灾荒和农村经济破产的夹击之下，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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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的防御和自救能力已达到了极为脆弱的地步。

大灾自不必说，即便小灾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一场与

死亡展开的激烈竞争。因此，在政府官方的灾荒救

助体系中，农民抗灾自救基本上无从谈起，进而加大

了政府当局救灾的难度，成为影响政府灾荒救助体

系发挥其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结语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河南省政府在构建灾荒救

助体系方面进行了良好的组织和引导，也陆续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防灾救灾工作，但是灾荒救助的成效

并不明显，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的苛捐杂税、政治腐

败，表现出政府当局在构建地方灾荒救助体系框架

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制度性缺失，而这种体制上的

缺陷又是国民政府自身无法克服和弥补的，结果必

然导致救灾成效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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